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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填表说明 

 

为提高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报表

统计工作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现对专项治理报表填

列工作说明如下。 

    一、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

报告表》（附件 2） 

（一）凡规定治理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，在

自查结束后，不论有无“小金库”问题，都要填报《社会团

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，经单位

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字后，上报给业务主管单位，由业务

主管单位日常治理机构汇总后逐级报送各级专项治理日常

工作机构。 

（二）表头填列自查单位的单位名称、单位性质（社会

团体或公募基金会）、登记管理机关及业务主管单位。 

（三）本表由九项组成。 

第一项自查基本情况，其中：“2008 年至今政府资助收

入金额”按实际收到补助资金填列，政府资助收入包括财政

拨款和业务主管单位补助资金；其他各项“是”填“1”，“否”

填“0”。 

第二项 2007 年底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，

资产原值按取得时价格（价值）填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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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项 2008 年至今“小金库”资金来源合计，按实际

发生数填列。 

第四项 2008 年至今“小金库”资金支出合计，按支出

实际发生数填列，其中：“弥补费用”指弥补符合《民间非

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规定开支项目和标准，按事业单位管理

的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要符合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规定开

支范围和标准的费用支出；购臵资产支出包括购臵固定资

产、有价证券、股权债权、对外投资等支出；期末存在的资

产原值是指用“小金库”资金购臵形成的，自查时仍然存在

的固定资产、有价证券、股权债权、对外投资等资产原值。 

第五项期末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，填列

截至自查时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原值。 

第六项“小金库”主要表现形式，该项下的各种形式设

立的“小金库”合计金额应与自查发现“小金库”问题金额

一致。 

第七项自查发现“小金库”及纠正情况，“小金库”个

数计算方法为：一个账户为一个“小金库”，由个人管理或

固定地点存放的现金、有价证券、固定资产权证、股权和债

权凭证等资产，按照管理人或存放地点的数量确定“小金库”

个数；“纠正处理”指已完成财务、税务等处理。 

第八项自查发现“小金库”处理情况，按应纠正处理和

已纠正处理的实际情况填列。 

第九项自查处罚通报情况，受行政处罚人数和单位数按

民政、财政、审计等行政执法机关处罚的人数和单位数填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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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组织处理人数按组织部门处理的人数填列；受党纪政纪处

理人数按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人数填列。 

（四）本表第五项期末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资产

原值应等于第二项加上第三项减去第四项再加上第四项下

期末存在的资产原值。 

二、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

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 

（一）此表由各级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和业务主管单

位根据所主管的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上报的《社会团体和

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填制，并逐级

汇总上报。 

   （二）此表共九项，其中第一项为自查基本情况，由各

级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和业务主管单位根据所属单位自

查上报情况填写。第二至第九项填列方法与《社会团体和公

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相应项目相同。 

三、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重点检查情况

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 

（一）此表由市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

织的重点检查小组和区县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根据重点

检查情况填报或汇总填报。 

（二）此表共九项，其中第一项为重点检查基本情况，

根据重点检查单位基本情况填报。第二至第九项填列方法与

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》

相应项目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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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附件 2-4 中填列“其他”项目的必须在备注中予

以说明。 

（二）“账户”包括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

及在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、基金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信托公司、

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开立的有账号和户名的账户。 

（三）“小金库”中有外币的，按照截至自查或重点检

查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。 

（ 四 ） 附 件 2-4 等 报 表 格 式 可 到 上 海 财 税 网

（www.csj.sh.gov.cn）下载。 

 

五、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各业务主管单位和各区县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要

根据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》，

汇总填列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情况统计

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并逐级上报。各区县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、

各市级业务主管单位专项治理日常工作机构于2010年 10月 5日

前将统计表报送市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同时报

送光盘并上传电子文档）。 

（二）各检查组要将每户被查单位的《社会团体和公募基

金会“小金库”重点检查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4）逐级汇总上

报（同时报送光盘），各相关市级重点检查牵头部门、各区县治

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，于 2010 年 12 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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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每户被查单位的统计表报送市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（同时报送光盘并上传电子文档）。 

（三）为便于计算机汇总，不得随意变更报表格式。 


